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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 

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之 

补充协议（三）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

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在湖南长沙签署。 

甲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马坡岭农业高科技园内 

法定代表人：廖翠猛 

乙方一：伍跃时 

乙方二：袁定江 

乙方三：王道忠 

乙方四：廖翠猛 

乙方五：张秀宽 

乙方六：彭光剑 

乙方七：周丹 

乙方八：何久春 

乙方九：邹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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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十：陈志新 

（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乙方五、乙方六、乙方七、乙方八、乙方九、

乙方十合称乙方。） 

鉴于： 

1) 为引进中信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推动甲方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促进甲

方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乙方作为甲方核心管理团队，自愿与甲方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签署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

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以下简称“《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 

2) 2017 年 5 月 19 日，经甲方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乙方与甲方签署了《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

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对《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

协议》中 2016 至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及补偿事宜进行了调整。 

3) 2018 年 12 月 17 日，经甲方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乙方

与甲方签署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

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终

止了《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第 3.1.3 条关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持股数量的约定。 

现甲乙各方经平等协商，就关于修订《补充协议》第 1 条达成本补充协议。 

1. 甲乙各方一致同意，将《补充协议》原第 1 条修订为：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约

定的条件下，甲方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以下简称“业绩考核期”）实现的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

别为：2014 年度不低于 36,000 万元；2015 年度不低于 49,000 万元；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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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59,000 万元；2017 年度不低于 77,000 万元+（A-B）×（1+i）万元；2018

年度不低于 94,000 万元+（A-B）×（1+i）万元，若 2018 年度（A-B）为负数，

则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仍为不低于 94,000 万元（注：A 指上一年度净利润承

诺数；B 指上一年度实际净利润数；i 指上一年度年初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以下简称“净利润承诺数”），各年度相应的净利润承诺数为业绩承诺对象

的盈利承诺目标，扣除甲方投资陶氏益农巴西特定玉米种子业务所产生的投资

收益及投资占用资金财务费用等方面的影响。若经甲方年报会计师审计的甲方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少于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2018 年度承诺净利

润数，甲方应在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乙方

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三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按照以

下公式进行计算：补偿金额=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2018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 

且乙方自愿作出如下股份锁定承诺：1、乙方中直接持有甲方股份的现任核心

管理团队成员（袁定江、廖翠猛、张秀宽、陈志新）承诺：自甲方 2018 年度

报告披露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乙方直接持有甲方股份的 80%部分不进行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甲方回购该部分股份；2、乙方中现任核心管理团

队成员（袁定江、廖翠猛、张秀宽、彭光剑、何久春、邹振宇、陈志新）承诺：

如其自甲方 2018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购买或增持甲方股份，其购

买或增持的该部分股份自购买或增持之日起至甲方 2018 年度报告披露届满二

十四个月之日期间，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甲方回购该部分股

份。 

2. 《补充协议》的其他内容不变。 

3. 本补充协议系《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补充协议》的补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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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补充协议条款与《关于业绩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补充协议》不一致

时，则以本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4. 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

效。 

5. 本补充协议一式拾陆（16）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协议各方各持一份，其

余用于履行报批、备案及信息披露等法律手续之用。 

本协议各方已于文首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以资证明。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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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

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之签署页） 

 

 

甲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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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关于业绩

承诺及奖惩方案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之签署页） 

 

乙方一：伍跃时 

乙方二：袁定江 

乙方三：王道忠 

乙方四：廖翠猛 

乙方五：张秀宽 

乙方六：彭光剑 

乙方七：周  丹 

乙方八：何久春 

乙方九：邹振宇 

乙方十：陈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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